海安市2025年义务教育学校、幼儿园

招生工作意见
为贯彻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》和《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全面提高义务教育质量的意见》《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学前教育深化改革规范发展的若干意见》等文件精神，严格按照教育部、省及南通市义务教育阳光招生专项行动工作要求，积极顺应区域经济社会发展、教育资源分布以及适龄入学人口等变化，不断提高招生工作科学化、规范化、信息化水平，现就我市2025年义务教育学校、幼儿园招生工作提出如下工作意见。

    一、招生计划

    全市幼儿园小班计划招生3600人，小学一年级计划招生5800人，初中计划招生7500人。

    二、招生对象

幼儿园小班招收2021年9月1日至2022年8月31日之间出生（满三周岁）、实际在我市居住的幼儿。小学一年级招收2018年9月1日至2019年8月31日之间出生（满六周岁）、实际在我市居住的儿童。初中招收应届小学毕业生。

招生条件

（一）按施教区（服务区）入学

1.城区学校入学

（1）入学海陵中学、城南实验小学本部、实验小学本部、明道小学本部、第二实验幼儿园本部须满足下列条件：  

①入学儿童与其监护人（父母至少一人）在相应施教区（服务区）内同一户籍；

②入学儿童监护人或祖父母、外祖父母在相应施教区（服务区）有住房，且学位未被占用。以祖辈房产入学海陵中学，须提供入学儿童父母双方2025年5月20日后在我市城区的无房证明。

（2）入学城区其它学校需满足下列条件之一：

①入学儿童与其监护人（父母至少一人）在相应施教区（服务区）内同一户籍；

②入学儿童监护人或祖父母、外祖父母在相应施教区（服务区）有住房。

2.非城区学校入学

入学儿童与其监护人须具有相应施教区（服务区）户籍或房产。

（二）统筹安排入学

1.招生对象

（1）按施教区（服务区）入学条件不齐全的；（2）非本市户籍，监护人在本市创业、务工，申请在本市入学的；（3）本市非城区户籍，监护人在城区创业、务工，申请到城区入学的。

2.申报要求

（1）按施教区（服务区）入学条件不齐全的，需提供全家户口簿（居住证）或房产证。今年，城南实验小学本部、实验小学本部、明道小学本部、第二实验幼儿园本部在学位空余的情况下可统筹安排入学，入学儿童家庭须具有相应学区房产（学位未被占用）。

（2）创业务工类统筹入学：市外户籍的创业、务工人员子女凭城区“3个月以上单位社保+居住证+工作证明（或营业执照）”入学;本市非城区户籍的创业、务工人员子女凭城区“一年以上单位社保+工作证明（或营业执照）”入学。入学时需提供全家户口簿（市外户籍的提供监护人居住证）、工作证明（或营业执照）等；申请到非城区入学的，参照上述要求。

（三）民办学校入学

我市民办义务教育学校招生对象为具有本市户籍或房产，以及非本市户籍但其监护人在本市务工创业（须提供相应佐证材料）的适龄儿童。

四、招生办法

1.按施教区（服务区）入学

（1）入学儿童监护人通过“我的海安”APP，向施教区学校申报；（2）学校网上初审；（3）学校对网上初审的材料进行现场复审；（4）公示录取名单；（5）入学儿童凭录取通知书在规定时间到校报到。

2.统筹安排入学

（1）入学儿童监护人通过“我的海安”APP申报；（2）网上初审；（3）对通过网上初审的材料进行现场复审；（4）统筹安排；（5）公示录取名单；（6）入学儿童凭录取通知书在规定时间到校报到。

统筹入学依据入学儿童全家户籍、房产或务工创业地址，兼顾区域内学校布局、规模、招生计划，均衡安排至学位有空余的学校。城区统筹入学由市教体局统一组织。非城区统筹入学由区、镇教育管理服务中心在区、镇政府的统一领导下实施。

3.民办学校入学

民办义务教育学校、幼儿园与公办学校同步招生，做到招生时间一致，同步登记报名、同步招生录取、同步注册学籍。严禁以任何形式提前组织招生、超计划招生、违规跨区域招生。民办义务教育学校、幼儿园报名参照公办学校网上申请、材料初审和现场复审的基本流程。

五、相关说明

（一）海陵中学、城南实验小学本部、实验小学本部、明道小学本部、第二实验幼儿园本部招生继续实行学位学段管理制度，即：每学段内（幼儿园3年、小学6年、初中3年），对同一房产只提供一个施教区内入学名额。对面积小于60平米的住宅，继续执行幼儿园6年、小学12年、初中6年提供一个入学名额。在该学位使用结束前不再另外提供入学学位（同一家庭除外）。学位在相应学段结束前一次性释放，中途不释放。

（二）房屋产权证是指入学儿童监护人或祖父母、外祖父母持有的普通住房的全部产权，且载明为住宅用途。商业用房、商住房、仅有部分产权的自住房、自主交易的小产权房、车库等不作为入学依据。居民的合法自建房、城市更新安置房视同“享有完全产权”，须提供建房报告、城市更新征收协议等凭证材料。
（三）城市更新涉及的村（居）民子女入学，两年过渡期内，在新安置地所属施教区学校或原住宅所属施教区学校入学；过渡期后，在新安置地所属施教区学校入学。临时性过渡处所，不作为入学依据。

（四）公租房或集体户口居住的无房户子女，父母和子女户口必须同在公租房或集体户口内，并提供公租房使用权证或集体户口本（证明）、房屋管理部门出具的监护人双方无房证明和一年以上的水电费发票。

（五）根据市教体局、住建局《关于购房网签安排2025年义务教育学校、幼儿园学位的通知》精神，2023年5月30日后在我市购置商品房、未能取得产权证的，提供审批表、网签备案合同、全款缴纳证明、网签备案合同不撤销声明、集体户口簿等材料，由开发商统一申报，经相关部门审核同意后，其子女可在相应施教区（服务区）学校入学。

（六）今年，新通扬河实验中学启用办学，施教区设置了一年过渡期。过渡期内，施教区内学生可选择在原学校或现学校入学。所有在新通扬河实验中学入学的学生将在该校完成三年的学习。

（七）新通扬河生态区（隆安北路以东、通榆北路以西、连申运河以南、新通扬河以北）范围内原住居民或新购买商品房居民适龄幼儿就读该区域内康乃迩、人才路、爱蒙、通瑞四所民办幼儿园，给予不高于公办园保育费收费标准的学位补助（2300元/学期）。

（八）实施“长幼随学”政策，即：在确保教育公平的前提下，根据学校学位实际情况，“幼随长”或者“长随幼”就学，尽可能安排多孩家庭的子女与家中其他子女在同一所学校就读，解决孩子分校就读、家长接送不便的实际困难。

（九）烈士、符合条件的现役军人、公安英模、因公牺牲伤残警察、我市高层次人才子女等对象入学以及市少体校招生按有关规定执行。

入学材料必须真实有效，监护人弄虚作假，提供虚假材料的，一经发现，按相关法律法规严肃查处，并列入失信名单。秋季开学后市教体局将组织入学资料复核。

六、日程安排
（一）学校发布招生公告（6月24日前）。

（二）网上填报入学信息（6月27日至30日）。

（三）网上初审入学信息（6月27日至7月2日）。

（四）现场审核按施教区入学信息（7月4日至5日）。

（五）现场审核统筹入学信息（7月6日至7日）。

（六）公示入学名单（施教区入学7月6日，统筹入学7月8日）。

（七）新生报到（7月10日）。

以上时间安排如遇不可抗拒因素，可作必要调整。

8月5日至9日，集中办理新生补录。需要办理转学的，也在该时间段持申报材料（参照入学条件要求）在相关学校办理登记。
七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 压实招生责任 

全市义务教育学校、幼儿园招生工作要在市政府的领导下，精心组织，有序推进。市局建立招生工作领导组，统筹协调、指导督查全市招生工作。各区镇教育管理服务中心，局直各小学、初中、幼儿园要进一步压实属地管理责任，各单位要建立招生工作领导小组，实行招生工作校（园）长“一把手”负责制，建立健全应对突发情况的应急预案，同时设立专门招生咨询电话，做好招生政策解读及咨询解答工作，保障招生工作平稳有序进行。
（二）广泛宣传引导，营造良好氛围

要通过多种途径向社会宣传义务教育学校、幼儿园招生政策、报名时间、所需材料、办理流程等关键信息，加强对招生政策重点、热点、难点问题的解读，提高政策知晓率和透明度，保障学生家长知情权。同时，要密切关注招生舆情，主动回应社会关切，消除家长疑虑，为招生工作营造理解与支持的良好社会氛围。辖区内学生家长的招生政策咨询，原则上由各区镇教育管理服务中心、学校负责答复。

(三) 严格规范程序，确保公平公正

严格执行招生计划备案要求，坚持标准班额办学，起始年级原则上按省定标准班额招生。要进一步规范信息采集、资格审核、录取确认等各环节操作要求与工作标准。义务教育学校坚持“免试就近入学”原则，严禁任何形式的考试、测试或变相选拔，严禁以各类竞赛证书、竞赛成绩或考级证明等作为招生依据。要规范实施阳光均衡分班，各校招生结果及分班情况按规定及时公示，主动接受社会监督。

(四) 关注特殊群体，保障平等权益

建立健全控辍保学长效机制，切实做好随迁子女、残疾儿童少年、留守儿童、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等特殊群体的入学保障工作。要落实好随迁子女入学政策，坚持应入尽入，推进入学同城化待遇。对残疾儿童少年，按照“一人一案”原则，做好科学的教育安置和细致的入学服务。秋季开学前，各生源学校全面摸排掌握毕业生升学去向。要努力做好特殊群体入学问题的沟通疏导工作，“让数据多跑路、群众少跑腿”，进一步提升招生服务工作的温度。

(五) 严明招生纪律，强化监督检查
严格执行招生工作“十项严禁”等纪律规定，坚决杜绝各类违规招生行为。市局招生工作领导组将加强对全市招生工作的全程指导和督查。各区镇教育管理服务中心要切实履行监督职责，加强对辖区内学校招生工作的日常监管。对发现的违反招生政策、扰乱招生秩序的行为和个人，依规依纪严肃追究责任。

招生咨询电话：88922012、88916223、88971831、88916823

招生监督举报电话：88910134

本招生工作意见有效期自文件发布日至今年招生结束。

2025年城区义务教育学校、幼儿园

施教区（服务区）

 小学
1.城南实验小学本部：长江路、黄海大道、通榆路、宁海路合围区域；安平路、东海大道、宁海路、小焦港河合围区域。黄海大道、东海大道、宁海路、翻身河合围区域，设为与南屏小学的公共施教区。安平路、东海大道、永安路、小焦港河合围区域，设为与高新区实小的公共施教区。
2.开发区实验小学（城南实小东校区）：长江路、黄海大道、通榆路、通扬河以西合围区域；城东镇五坝村、刘缺村、界墩村、立发桥村、七星湖社区（东海大道以北）区域。黄海大道、东海大道、立新河、通扬河以西合围区域，设为与南屏小学的公共施教区。
3. 南屏小学（城南实小南校区）：黄海大道、东海大道、翻身河、立新河合围区域；东海大道以南、通扬河以西的城东镇区域。黄海大道、东海大道、宁海路、翻身河合围区域，设为与城南实小的公共施教区。黄海大道、东海大道、立新河、通扬河以西合围区域，设为与开发区实小的公共施教区。
4.高新区实验小学（城南实小西校区）:长江路、东海大道、如海河、永安路合围区域。东海大道以南原海南乡区域；安平路、东海大道、永安路、小焦港河合围区域，设为与城南实小的公共施教区。
5.实验小学本部:永安路、宁海路、老通扬河、安平路合围区域。

6.凤山小学（实验小学北校区）：黄河路、新通扬河、通海河、通榆河合围区域。桃李名筑小区、桃源里小区,设为与明道小学的公共施教区。新通扬河、通扬河、紫石路、凤山路合围区域，设为与明道小学、海师附小的公共施教区。凤山南路、通榆路、新通扬河、人民东路合围区域,设为与海师附小的公共施教区。

7.明道小学本部：老通扬河、新通扬河、开元大道、中坝路合围区域（含隆田花苑）；新通扬河、新华路、中坝路、新风路至新安路合围区域；新华河、老通扬河、中坝路、紫石路合围区域（含新华河北、桃源里小区西侧区域）；如海河、永安路、老通扬河、长江路合围区域。桃李名筑小区、桃源里小区,设为与凤山小学的公共施教区。新通扬河、通扬河、紫石路、凤山路合围区域，设为与凤山小学、海师附小的公共施教区。

8.丹凤小学（明道小学北校区）：新通扬河、黄河路、隆安路、通海河合围区域；黄河路以北、通榆河以西原海北乡区域。

9.海师附小(含海光校区) 凤山南路、通榆路、人民东路、老通扬河合围区域（包括原明道村一组、七组，原太平村）区域；老通扬河以南、以西，宁海路以东，长江路以北区域。新通扬河、通扬河、紫石路、凤山路合围区域，设为与凤山小学、明道小学的公共施教区。凤山南路、通榆路、新通扬河、人民东路合围区域,设为与凤山小学的公共施教区。

初中

1.城南实验中学：通扬河、通榆路、长江路以南至海安如皋交界合围区域；通榆路、小焦港河、长江路、高庄路合围区域；通榆路、永安路、高庄路、东海大道合围区域；通榆路、如海河、东海大道以南至海安如皋交界合围区域。

2.海陵中学：老通扬河、东海大道、如海河、新204国道合围区域；老通扬河、东海大道、永安路、如海河合围区域；老通扬河、高庄路、小焦港河、永安路合围区域；老通扬河、长江路、宁海路、小焦港河合围区域。江海路、老通扬河、宁海路、西园大道合围区域，设为与新通扬河实验中学的公共施教区。

3.紫石中学：黄河路、新通扬河、通海河、通榆路合围区域；新通扬河、老通扬河、中坝路、通榆路合围区域；老通扬河以南、以西，长江路、宁海路合围区域；通榆路以东、老通扬河以北的高新区区域；凤山村、海北村、新丰村。新通扬河、黄河路、通海河、丹凤路合围区域及老通扬河、新通扬河、中坝路、如海河合围区域，设为与新通扬河实验中学的公共施教区。

4.新通扬河实验中学：老通扬河、新通扬河、如海河、开元大道合围区域；新通扬河、黄河路、丹凤路、开元大道合围区域；大里村、三里闸村。新通扬河、黄河路、通海河、丹凤路合围区域及老通扬河、新通扬河、中坝路、如海河合围区域，设为与紫石中学的公共施教区。江海路、老通扬河、宁海路、西园大道合围区域，设为与海陵中学的公共施教区。

幼儿园
1.一幼本部：洋港河、通榆路、老通扬河、海光路合围区域（含通榆路以东，通扬河以南、以西、长江路以北高新区区域）；紫石路、凤山路、新华路、老通扬河合围区域。

一幼中大街分园：中坝路、紫石路、新通扬河、老通扬河合围区域；紫石路、凤山路、新通扬河、新华路合围区域。

一幼闸东分园：如海河、中坝路、新通扬河、老通扬河合围区域。
2.二幼本部：永安路、洋港河、老通扬河、江海路合围区域。如海河、永安路、老通扬河、曙光路合围区域，设为与长江路园本部的公共服务区。

二幼安平东路分园：洋港河、通榆路、海光路、黄海大道合围区域。

二幼彩虹分园：洋港路、宁海路、黄海大道、高庄路合围区域。宁海路、通榆路、黄海大道、东海大道合围区域。玲珑溪小区、华新御元小区，设为与长江路园华新分园的公共服务区。
二幼南屏分园：小焦港河以东、宁海路以西、高庄路以南至海安如皋交界区域；宁海路以东、通榆路以西、东海大道至海安如皋交界区域；通榆路以东、通扬河以西、栟茶运河至海安如皋交界区域（含银杏花苑）。
3.三幼本部：小焦港河、洋港河、长江路、黄海大道合围区域。

三幼尚府分园：永安路、小焦港河、安平路、黄海大道合围区域。永安路、小焦港河、长江路、安平路合围区域，设与御府幼儿园、长江路幼儿园的公共服务区。

三幼御府分园：隆安路、永安路、红光河、黄海大道合围区域。永安路、小焦港河、长江路、安平路合围区域，设与尚府幼儿园、长江路幼儿园的公共服务区。万达海之星小区，设为与高新区实验园的公共服务区。
4.长江路园本部：如海河、永安路、曙光路、长江路区域；如海河、隆安路、长江路、安平路合围区域；隆安路、永安路、长江路、红光河合围区域。如海河、永安路、老通扬河、曙光路合围区域，设为与二幼本部的公共服务区。永安路、小焦港河、长江路、安平路合围区域，设为与尚府幼儿园、御府幼儿园的公共服务区。

长江路园华新分园：华新壹品小区。玲珑溪小区、华新御元小区，设为与二幼彩虹分园的公共服务区。

长江路园城南分园：永安路、中坝路、黄海大道、高庄路合围区域。

5.明道园本部：永安路、洋港河、江海路、长江路合围区域。

明道园恒源分园：凤山路、通榆路、新通扬河、老通扬河合围区域，凤山村14、15组，教师新村，凤凰府邸，通榆路以东、老通扬河以北高新区区域。 

明道园闸西分园：钟涵河、如海河、新通扬河、老通扬河合围（三里闸村）区域；园庄村三至八组。

6.高新区实验园：如海河、永安路、黄海大道、东海大道合围区域；如海河、隆安路、安平路、黄海大道合围区域（其中万达海之星小区设为与御府幼儿园的公共服务区）；永安路、小焦港河、高庄路、东海大道合围区域。

7.七星湖园：通榆路、通扬河、长江路、栟茶河合围区域（含开屏村3组、5组和银杏花苑）。通榆路以东，通扬河以南、以西、长江路以北城东镇区域，设为与立发幼儿园的公共服务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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